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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议工作方法 

附加注释 

下表列明了加强世卫组织防范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工作组的拟议工作方法所依据

的相关规定和做法。 

相关段落  法律依据/理由 

4. 工作组将审议来自以下方面的调查结

果和建议： 

- 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 

-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在

COVID-19 应对期间的运作情况审

查委员会；和 

-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独立监

督和咨询委员会； 

同时考虑到世卫组织的相关工

作，包括源自 WHA73.1 号决议（2020

年）和 EB148(12)号决定（2021 年）的

工作，以及会员国、其他相关机构、

组织、非国家行为者的工作和任何其

他相关信息。工作组将按照第 13 段的

规定报告上述情况。 

− WHA74.7 号决议执行段落 2 

（“请加强世卫组织防范和应对

突发卫生事件会员国工作组审议

大流行病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

《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和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独立

监督和咨询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

建议，同时考虑到世卫组织的相

关工作，包括源自 WHA73.1 号决

议（2020 年）和 EB148(12)号决

定（2021 年）的工作，以及其它

相关机构、组织、非国家行为者

的工作和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5. 工作组将优先评估关于制订一项世卫

组织防范和应对大流行公约、协定或其他

国际文书的益处，并按照第 14 段的规定

就此提出报告。 

− WHA74(16)号决定执行段落 1 

（“(1)请加强世卫组织防范和应

对突发卫生事件会员国工作组优

先评估关于制订一项世卫组织防

范和应对大流行公约、协定或其

他国际文书的益处，并提交一份

报告供本决定第 2 段所述卫生大

会特别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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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该工作组将向世卫组织全体会员国1开

放，并将以包容的方式开展工作。因此，

根据世卫组织的相关政策、做法和程序，

工作组可按需要邀请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

组织、非国家行为者、专家个人和任何其

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出席工作组会议或会议

的部分内容，或酌情为讨论所涉议题提供

投入。 

− WHA74.7 号决议执行段落 1 和 5  

（“决定设立向全体会员国 1[脚

注：适用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

体化组织。]开放的加强世卫组织

防范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会员国

工作组”；“还请加强世卫组织

防范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会员国

工 作 组 以 包 容 的 方 式 开 展 工

作”） 

7. 工作组将设立一个由六名成员组成的

主席团（两名共同主席和四名副主席），

将在第一次会议上任命，每个世卫组织区

域一名。主席团将与工作组成员密切对

话，为工作组的工作提供便利。 

− WHA74.7 号决议执行段落 3 和 4  

（“建议在 2021 年 6 月底完成区

域磋商后，加强世卫组织防范和

应对突发卫生事件会员国工作组

应设立一个由六名成员组成的主

席团（两名共同主席和四名副主

席，将在第一次会议上任命），

每个世卫组织区域一名”；“请

共同主席和副主席与加强世卫组

织防范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会员

国工作组成员密切对话，为工作

组的工作提供便利；”） 

8. 工作组可设立一个或多个附属工作

组，就具体议题进行审议并向工作组提出

建议。每个附属工作组将从主席团或会员

国中选出一名或多名主席。 

− 根据其他政府间进程，有效的做

法或许是，明确规定工作组可按

其意愿设立分工作组，就具体议

题开展工作并提出建议。 

9. 工作组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开展业

务。 

− 这一规定反映了世卫组织的标准

做法。 

10. 工作组将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至 16 日

举行第一次会议，此后将应主席团的请

求，视需要举行会议2。 

− WHA74.7 号决议执行段落 31(i)  

（“(i)最迟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举

行第一次会议，最迟于 2021 年 7

 

1 适用时，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2 目前，已为另外三次会议提议了日期，如下：2021 年 9 月 1-3 日、10 月 4-6 日和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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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宣布第一次会议的日期，

此后应会员国工作组主席团的请

求，视需要举行会议；”） 

11. 工作组的会议将酌情以面对面形式

（在瑞士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混合形

式或虚拟形式举行。 

− 考虑到情况可能继续阻碍举行面

对面会议，因此似乎必须对工作

组举行纯虚拟会议的可能性作出

规定。 

12. 世卫组织秘书处将通过以下方式向工

作组提供支持： 

a) 必要时应主席团的请求召集工作组

会议； 

b) 为工作组的讨论提供完整、相关和

及时的信息； 

c) 为工作组履行其任务分配必要的资

源；以及 

d) 就预期费用和资金来源提供相关信

息。 

− WHA74.7 号决议执行段落 31(i)-

(iii) 

（“(i)最迟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举行

第一次会议，最迟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宣布第一次会议的日期，此后应会

员国工作组主席团的请求，视需要

举行会议；(ii)为工作组的讨论提供完

整、相关和及时的信息；(iii)为工作

组履行其任务分配必要的资源，并就

预期费用和资金来源提供相关信

息；”） 

13. 工作组将就第 4 段所述事项编写一份

报告，包括酌情向世卫组织秘书处、会员

国和非国家行为者提出行动建议，并通过

执行委员会第 150 届会议提交第七十五届

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 WHA74.7 号决议执行段落 6 

（“进一步请加强世卫组织防范

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会员国工作

组提交一份报告，酌情向世卫组

织秘书处、会员国和非国家行为

者提出行动建议，通过执行委员

会第 150 届会议提交第七十五届

世界卫生大会审议；”） 

14. 工作组将就第 5 段所述事项向定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一至 2021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三举行的卫生大会特别会议提交

一份报告。 

 

− WHA74(16)号决定执行段落 2 

（“(2)请总干事于 2021 年 11 月

召开一届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

议，在特别会议议程上仅列入一

个项目，即考虑到第 1 段提及的

加强世卫组织防范和应对突发卫

生事件工作组的报告，专门审议

关于制订世卫组织防范和应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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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公约、协定或其他国际文书

的益处，以建立防范和应对大流

行公约、协定或其他国际文书起

草 和 谈 判 工 作 的 政 府 间 进

程；”） 

=         =         = 


